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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在线数字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参股公司上海晨之科信息

技术有限公司相关诉讼情况的进展公告 

 

中文在线数字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7 年 8 月

9日披露了《中文在线数字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

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等相关文件，拟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

上海晨之科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晨之科”）剩余 80%的股权。 

晨之科作为本次交易标的，近期涉及与星米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星米网络”）的诉讼纠纷事项。2017年 11月 27日，公司披露了《中文在线

数字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参股公司上海晨之科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相关诉

讼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17-159）。现就相关诉讼的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晨之科与星米网络的计算机软件开发合同纠纷的最新进展情况 

2017 年 11 月 8 日上午 9 时 45 分，上海知识产权法院开庭审理了本次诉讼

案件。 

2017 年 11 月 23 日，上海知识产权法院作出民事判决[（2017）沪 73 民初

648 号]，上海知识产权法院认为，涉案合同始终处于正常履行中，本案中并未

发现晨之科有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并导致星米网络

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的违约行为，故星米网络相关诉讼主张不能成立，上海知识产

权法院对星米网络关于解除涉案合同、被告赔偿原告游戏开发费用、支付原告违

约赔偿金及预期利益损失共计 89,076,339.54元的诉讼请求，难以支持。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相关规定，上海知识产权法院作出判决：

驳回原告上海星米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该案案件受理费人民

币 487,181元，由原告上海星米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负担。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017 年 12 月 5 日，星米网络向上海知识产权法院递交上诉申请。次日，星

米网络向上海知识产权法院递交《撤回上诉申请书》，并于申请书中作出如下说

明：“现因申请人与被申请人于 2017 年 12 月 5 日就双方之间的计算机软件开发

合同纠纷一案【案号（2017）沪 73 民初 648 号】达成了和解协议，特此提出撤

回上诉，请予准许”。 

2017年 12月 6日，星米网络向上海知识产权法院递交撤销财产保全申请书，

并于申请书中作出如下说明：“就申请人与被申请人之间计算机软件开发合同纠

纷一案【案号（2017）沪 73民初 648号】（以下简称“本案”），现因申请人与被

申请人于 2017年 12月 5日就本案达成了和解协议，且申请人已经撤回针对本案

一审判决的上诉，并放弃上诉的权利，申请人与被申请人就本案已无纠纷。鉴于

上述原因，申请人在此申请法院裁定撤销对被申请人的财产保全，请予准许。” 

截至目前，星米网络已向上海知识产权法院递交撤回上诉申请书，且晨之科

被冻结银行账户均已解除冻结。 

二、晨之科与星米网络的著作权侵权纠纷的最新进展 

2017年 12月 6日，星米网络向上海知识产权法院递交《撤诉申请书》，因双

方于 2017年 12月 5日就计算机软件著作权权属纠纷一案达成和解，因此提出撤

回起诉申请。 

2017年 12月 11日，上海知识产权法院出具《民事裁定书》，作出准予撤回

起诉裁定。 

三、备查文件 

1、上海知识产权法院民事裁定书[（2017）沪 73民初 726 号]； 

特此公告。 

 

 

中文在线数字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 12月 21日 




